
B4 律师讲述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www.shfzb.com.cn

2019 年 8 月 19 日 星期一

房产问题让离婚“卡壳”

支付补偿换来“自由身”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年轻夫妻

打算协议离婚

刘先生和妻子何女士都是高学

历的白领， 刘先生更是毕业于国内

顶尖大学， 拥有双学位。 两人早先

是同事， 从办公室恋情开始， 一路

经历了风风雨雨， 最终在 2007 年

6 月结为连理 ， 并于 2008 年 1 月

育有一女。

这对原本羡煞旁人的小夫妻，

却没有因为女儿的出生而感情日

增， 反而是由于个性问题而引发的

矛盾日益显现。

作为一对年轻白领， 处理感情

问题倒也毫不拖泥带水， 两人经过

考虑后达成了共识， 那就是离婚。

为了省去法院诉讼的麻烦， 两

人本来打算协议离婚、 友好分手，

可是却对财产分割问题迟迟不能达

成一致。

最终在 2010 年， 妻子何女士

还是踏出了起诉这一步， 将丈夫刘

先生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分割财

产。

百万补偿

难达离婚协议

说起离婚时的财产纠葛， 最主

要的还是房产问题。

此时， 刘先生和妻子何女士名

下有一套共有房产， 是两人在婚后

的 2008 年 4 月购买的， 登记在双

方名下 ， 当时的买入价为 167 万

元。

至于买房的这笔钱， 其来源也

颇为复杂， 其中首付是由双方父母

各自从亲友处借款 30 万元投入的，

剩余款项由夫妻两人共同还贷， 到

离婚时贷款已经所剩无几了。

在双方私下协商阶段， 何女士

坚持要求离婚后该房屋归她所有，

而该房屋的市场价约为 220 万元，

据此她愿意支付刘先生 100 万元作

为获得房产的补偿， 但是这笔钱她

无力一次性支付， 因此需要分数年

付清。

房屋价值

关系补偿数额

对于妻子的主张， 刘先生却存

有异议。

他感到， 妻子为了离婚和得到

房产， 只肯支付 100 万元显然太少

了。

首先 ， 根据他打听下来的情

况 ， 这套房屋的真实市场价值在

270 万元左右 ， 而非妻子所称的

220 万元。

更重要的是 ， 早在 2005 年 6

月刘先生还是单身的时候， 他就曾

花费 72 万元在当时的工作地北京

购买过一套商品房。 因为那时自己

刚踏入工作岗位， 这套房子的首付

和之后的部分贷款都是向父母借的

钱， 为此他向父亲出具了总计 65

万元的多张借条。

2008 年 8 月 ， 因为在上海买

了这套夫妻共有住房后还贷压力很

大， 已到上海工作生活的刘先生就

将北京的房屋以 121 万元的价格出

售， 所获钱款主要用于共有房屋的

装修。

在 2009 年 7 月， 他们还用其

中的 82 万元对这套房屋进行了提

前还贷。

分歧难解

纠纷闹到法院

可以说， 正是由于自己对买房

“贡献” 较大， 刘先生才对妻子的

主张持有异议。

刘先生认为， 在离婚房产分割

时， 他应该较妻子分到更多份额。

但由于房款来源比较复杂， 涉及婚

前买房、 婚后买房、 婚后卖房以及

各自向父母借款等多重关系， 导致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依法应分得

多少份额。 他只是感到妻子提出的

补偿 100 万元且分期支付的方案，

和自己的预期相差较远， 因此拒绝

了这一提议。

而妻子坚持这一方案不肯让

步， 使得这段本可以通过协商终结

的婚姻关系， 最终还是走入了法院

诉讼之路。

在遭到起诉后， 刘先生找到我

寻求法律帮助。

至于针对妻子的诉求自己应该

如何作主张， 他也没有什么方向，

于是他便委托我作为代理律师， 希

望在这场离婚诉讼中争取自己应得

的权益。

竞买方案

未能获得认同

由于双方对房产价格和分割方

案的分歧较大， 正式诉讼之前按部

就班的诉前调解宣告失败， 该案很

快进入正式审理阶段。

此时， 双方首先必须解决的就

是对房屋价值的认识问题。

对此， 何女士坚持房屋的市场

价值约为 220 万元， 而根据我们对

该地区房屋中介的调查， 同等条件

的房屋， 其市场价值应有约 270 万

元， 仅对房价的认识， 双方差距就

有 50 万元。

为此我方提出， 可以用最符合

市场经济规律的 “竞价要房” 方案

解决这一争议， 即双方都提出一个

获得房产同时给对方补偿的方案，

且在法院的主持下， 该价格应具有

约束力 ， 以杜绝任何一方乱出高

价。

这一方案下双方的出价， 显然

都会更符合房屋的真实价值。 如果

何女士出价高， 刘先生愿意将房产

给予对方； 如果刘先生出价高，

何女士也能得到相较而言更高的补

偿。

遗憾的是， 这一方案遭到了何

女士的拒绝。

委托评估

解决房价问题

“竞价要房” 不成， 对房价的

分歧该如何解决呢？

此时我们又提出， 可以委托相

关评估机构对房屋的市场价进行评

估， 这一提议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于是在法院的委托下， 由相关

评估机构对这套房屋的市场价进行

了评估。 最终的评估价格果然更接

近我们调查的结果， 为 272 万元。

这比何女士最初主张的 220 万元整

整高了 52 万元。

对于专业机构的评估结果， 何

女士也无话可说， 就此， 关于房屋

价值的争议算是暂告一个段落。

房款来源

提供相关证据

房价问题尘埃落定之后， 何女

士的主张也随即发生了变化。

她表示， 刘先生此前已答应女

儿的抚养权归她， 而她和女儿显然

需要一个住所， 因此要求法院将房

屋产权判给她。

至于她应该补偿给刘先生的一

半房款， 其中还须一次性扣除女儿

将来的抚养费。

显然， 何女士既想要房产， 又

不愿作出适当的补偿， 这是本案陷

入僵局的根源。

而我方则提出， 刘先生依法所

应得到的 ， 其实远不止房款的一

半。

为此我代表刘先生向法院提交

了两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是刘先生

北京那套婚前房产的购买和出售合

同， 以及出售后房款的银行转账记

录。

第二组证据是当年刘先生的父

亲向刘先生出借 65 万元时的汇款

单和刘先生出具的借条。

提前还贷

应为共同债务

依据这两组证据我们提出， 刘

先生用于房屋装修及提前还贷的

121 万元是他的婚前个人财产， 即

使其中用于装修的钱只能视为消耗

在了共同生活中， 那么用于提前还

贷的 82 万元应该属于用婚前个人

财产偿还了共同债务。

因此 ， 在刘先生和何女士之

间， 对于这笔钱也应该形成一种债

务关系， 在共有财产的分割前， 应

由何女士向刘先生先偿还这笔债务

中其所应分担的部分。

至于刘先生父亲当年向刘先生

出借 65 万元时的汇款单和刘先生

出具的借条， 显然都是客观而真实

的， 并非离婚时杜撰。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

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第十八条，

婚前一方借款购置的房屋等财物已

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 为购置财

物借款所负债务， 视为夫妻共同债

务。

因此这笔 65 万元应作为共同

债务进行确认。

达成调解

男方取得房屋

何女士一方对我们的证据和提出

的观点， 也作了针锋相对的驳斥。

但是， 由于我们的观点都是基于

证据提出的， 而我方的证据都是客观

真实的， 因此合议庭法官最终支持了

我方的观点， 认为既然何女士没有意

愿支付适当的补偿， 而刘先生愿意支

付适当的补偿， 因此房产归刘先生所

有为宜。

相应地， 在总房价扣除刘先生婚

前财产还贷部分之后， 由刘先生一次

性支付何女士补偿款。

在听取了法官的分析意见后， 何

女士的态度终于出现了松动。 在此基

础上， 刘先生也适当地作出了让步。

经过双方多次磋商， 最终达成了

由刘先生一次性支付何女士 100 万

元， 该房屋归刘先生所有的调解方

案， 法院依法制作了具有法律效力的

调解书。

离婚诉讼

房产仍是关键

如今在夫妻离婚案件中， 价值巨

大的房产往往是争议的焦点。

而夫妻共有房屋问题， 常会牵扯

到双方父母在婚前婚后的借款 、 赠

与， 以及夫妻一方用婚前财产所作的

投入。 这在夫妻感情和睦时， 不会产

生任何问题。 可是一旦感情生变， 由

于对相应钱款的认识不一， 导致离婚

时的纠结。

拿本案来说， 因为最终是调解结

案， 因此法院并未以判决的形式确认

婚前个人房屋出售用于婚后共同房屋

还贷的钱款的性质。

但是， 我们主张该笔款项为个人

财产的相关证据和观点， 确实对推动

调解方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也提醒准夫妻以及小夫妻们，

只有保留好相关证据， 才能在需要争

取权益的时候发挥作用。

一对白领小夫妻结婚没几年， 却因个性问题双方都想离婚，

协商之后， 最终卡在了房产分割问题上。

女方认为， 房屋市场价值约为 220 万元， 因此欲分期支付

100 万元来换取独占房屋。

男方认为， 该房屋的市场价值应有 270 万元， 且该房屋虽为

婚后所购， 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钱来自出售其婚前自有房屋。 因

此， 无法接受妻子要求占有房屋， 同时给予较少补偿的方案。

由于分歧较大， 这起离婚纠纷最终还是诉到了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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